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有机化学 编号 701

一、考察性质

《有机化学》试卷是为江汉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自

主命题的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学

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有机化学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运用有机化学知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

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较扎实的有机化学基础知识，并有利于我校在

硕士研究生录取中能更好地进行择优选拔。

二、考查目标

《有机化学》试卷旨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生灵

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体要求如下：

1.学生应系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

性质和制备方法等内容有较全面的认识；

2.掌握有机化学的重要反应，并能正确合成目标产物；

3.掌握有机化学基本理论，并能正确应用其分析与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4.对不同的有机化合物，能利用所学知识进行有效鉴别。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题型结构：

有机化合物的命名或写出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式：30 分（共 10 题，每题 3分）

选择题或填空题；20 分（共 10 题，每题 2分）

书写反应式； 20 分（共 10 题，每题 2分）

鉴别题； 20 分（共 2题，每题 10 分）

合成题； 20 分（共 2题，每题 10 分）

简答题； 20 分（共 2题，每题 10 分）

推导题； 20 分（共 1题，每题 20 分）

4.试卷内容结构：

第一部分：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约占 50%。

第二部分：有机化学的重要反应及应用，约占 50%。



四、考察内容

1.命名烷烃、烯烃及炔烃（二烯烃）、环烷烃、芳香烃、卤代烃、醇酚醚、

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硝基化合物和胺、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

物）、杂环化合物的名称。

2.掌握烷烃、烯烃及炔烃（二烯烃）、环烷烃、芳香烃、卤代烃、醇酚醚、

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硝基化合物和胺、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

物）、杂环化合物的基本性质，能鉴别上述各类化合物。

3.上述各类化合物的重要经典化学反应必须掌握，并能应用重要化学反应合

成一些目标产物。

4.能利用所学有机化学知识及谱学基本信息推导未知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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